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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时问论视野下的经济法调整对象 

连 洁，陈乃新① 

(中国计量学院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lool8) 

[摘 要]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公法与私法的理论仅从空间的角度对法的调整对象 

进行划分，具有局限性。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法律可以分为传统法和现代法，由此可对法的调整对象重新划分。经济法属于 

一 种现代法，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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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这是得到普遍认同的。但 

在法学界仍然存在对经济法独立性的质疑，原因一方面是由 

于传统民法、行政法学家对经济法的误解，总认为经济法是 

在与自己“抢地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济法学 自身确实仍 

未形成统一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经济法学与经济法 

规学混同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诚如民法学家佟柔先生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言：“谁要想建立一个经济法部门，就必须 

指出这些经济法规在调整对象上的同类性，或者指出在我国 

现阶段已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它不同于以往人们所认 

知的任何一类经济关系，并应找到在这种经济关系中起作用 

的特殊规律，找出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原则和方法。”⋯ 

二十年过去了，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问题的论战仍 

未得出定论。 

一 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困境 

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通说认为“凡调整同一社会关 系 

的法律规范就构成同一法律部门”。-2 也就是说每个独立的 

部门法，必定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没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就 

不能成为一个独立法的部门，这便是常说的“调整对象说”。 

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中形成比较权威的代 

表学说主要有四种。 

其一，“国家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 

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这种经济协调关系包括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 

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社会经济保障关系以及涉外经济关 

系。[ ] 

其二，“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国 

家为了保证社会市场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 

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这种关系具 

体是：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市场运行关系、组织内部经济关系 

和涉外经济管理关系o[41 

其三，“国家干预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 

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具体包括微观经济调 

控关系(国家对经济组织的调控关系及经济组织内部的调控 

关系)、市场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社会分配关 

系。[ ] 

其四，“国家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 

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调节， 

促进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6 

总结以上几种学说可以发现，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 

对象的表述虽然存在差异，但普遍承认经济法是调整以国家 

为一方主体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区别仅在于这种社会关系中 

国家针对经济所采取的手段不同，如“协调”、“管理”、“干 

预”、“调节”等。 

那么，根据大陆法系划分法律部门的基本理论——公法 

(i118 publicum)和私法(iU8 p~ivatum)论的标准，“规定国家公务 

的为公法，如有关政府的组织、公共财产的管理、宗教的祭仪 

和官吏选任等法规；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如管理家庭、婚 

姻、物权、债权、债务和继承关系等的法规。”L7 经济法的调整 

对象既被认为是国家针对经济实施一定行为而产生的社会 

关系，是否应当属于公法范畴?如果经济法属于公法，传统 

公法的行政法调整对象与之又有何区别?因为行政法的调 

整对象是行政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又是行政管理关系。即行 

政主体行使行政职能而与行政相对人发生的各种关系。[8 作 

为现代经济国家，行使经济管理职能而与行政相对人发生的 

各种关系显然是行政法的重要调整对象之一。这必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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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交叉甚至重合，也难怪有学者认 

为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法”，它与传统行政法的区别仅在于 

“运用其他调整方法，特别是着重发挥经济调节手段的作 

用”，而在调整对象上并无本质差异。 

可见，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理论陷入了困境。传统公法和 

私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似乎已经穷尽了所有法律可以调整的 

社会关系(以下简称法律关系)。而与经济有关的法律关系 

也几乎被民法和行政法“瓜分”完毕——与私人经济利益有 

关的归民法，与国家经济利益有关的归行政法，无经济法“插 

足”的余地。但是，正如拿破仑在两百年前制订民法典时，想 

“把当时、甚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 内所可能发生的一切民事 

法律关系都能详尽地加以规范”_l0】一样 ，认为用两百年前的 

公法和私法理论划分的法律关系是无所不包的想法，显然也 

是不切实际的。再完善的法律体系也只能调整一定时间范 

围内所有的法律关系，随时间推移新的法律关系必将出现，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近两百年来，经济发展如此迅猛，以致经济生活中新的 

社会关系不断涌现。撇开法律理论不谈 ，从现实社会 中来 

看，是否存在传统法律调整不了而又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关 

系呢?显然存在。比如，市场主体之间争夺市场份额而产生 

的相互竞争关系，就既不属于民法所调整的交易关系，也不 

属于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关系，但它亟需由法律调整。既然 

现实社会中存在理应属于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却不能由传 

统法律来进行调整，这说明了什么?答案呼之欲出——需要 

新的法律。随着这些新型社会关系的不断涌现，颁布零星几 

部新的法律法规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必须产生新型的整体 

法律部门。这类法律之于以往法律的区别，以时间的演进为 

标准，可分为传统法和现代法。 

二 法律时间论——传统法与现代法的分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唯物辩证 

的方法考察法的现象，阐明了法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类历 

史上曾经有过不知法和国家为何物的社会，这就是原始社 

会；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私有制的出现，在阶级和国家产 

生的同时，才产生了法。 

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演进过程 

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 ，时间“吞食”一切存在的事物，因此 

具体存在的法律，亦不能免为时间所吞食。所有法律均存续 

于一定时间中，都具有时间的属性。 事实上，法不是从来 

就有的，也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完全成熟的形态，它经历了一 

个长期渐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学者将法的发展历史分 

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当代”等若干时段。但这种 

划分似乎更适宜于法律史的研究，并没有概括出法演进的类 

型和规律性。在理论上，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考察角度和标 

准，对法律形成之后的发展阶段曾作出过各自的划分。如萨 

维尼就将法律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习惯法”、“立法”和“科 

学法”。 即便如民法这般历史悠久的法律，也有其产生和 

发展的过程，强如罗马法也曾一度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 

可见，法律并非一成不变 ，必须在时间的视野下开展法 

律的研究。中国法学界也不乏有识之士注意到这点 ，因此时 

下愈益频繁地使用法制现代化的概念，藉以揭示我们这个时 

代的法律发展及其变革进程的本质性特征。_l 法制现代化 

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或变迁乃是由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过渡、转变的历史嬗变过程，是一个现代化 的过程。 

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法制的相应变化。伴随着中国社 

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法制也同样发生了从 

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的历史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就 

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_l4 

但在多数中国法学家看来，法制的现代化可以通过对传 

统法律的完善和扩充达臻，无须产生新的法律部门。此即通 

常所谓“私法公法化”或“公法私法化”观点，认为可以通过传 

统公、私法的相互渗透，形成传统法律调整对象的扩张，从而 

解决一些现代社会发生的新问题，比如一度盛行的劳动法是 

民法特别法的理论。但事实证明这种改良式的法制现代化 

只能解决少部分新问题 ，仍有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是无法通 

过传统法律的现代化来调整的，因其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 

化。此即传统法与现代法的区别。 

传统法与现代法的区分的标准，究其根本，就是生产方 

式的变化。法律产生以来，工业革命以来，由自然经济、个体 

小生产向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转变过程中，经济方面的 

法律也经历着一个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历史发展，经济法就 

是其中的产物。虽然目前仍有学者对此观点并不认同，但 

“时间乃一不速之客，不论愿意与否，它都会溜入法律的宅 

第。前门拒之，它便会由后门悄悄地溜进。” 

在传统法向现代法转变的过程中，虽然仍可适用公法和 

私法论来对法律部门进行区分，但必须服从法律的时间性， 

即只能在一定时间阶段内对处于同一空间的法律进行公法 

和私法的划分；一旦超越了这一时间阶段，又必须对存在于 

另一空间的法律进行重新划分，即在传统公法和私法的基础 

上产生了现代公法和私法，虽然二者可能同时并存，但却已 

有了严格的界限。 

三 增量利益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作为现代法的经济法，其调整对象不再是于同一空间之 

内与传统公法和私法进行争夺，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传 

统社会的法律关系之上产生了新型的法德关系，需要经济法 

来进行调整，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就是增量利益关系。 

所谓增量利益是指劳动产品超出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 

剩余，而剩余对人们来说就是一种增量利益。由于劳动产品 

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 

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 

会的政治和智力继续发展的基础。经济法所调整的增量利 

益关系，就是增量利益的创造、竞争、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社 

会关系，那么为什么说这种增量利益关系属于新的社会关 

系，是经济法的独立调整对象，它与传统民法、行政法的调整 

对象有什么不同呢? 

增量利益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的生产力，亚 

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 

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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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 

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 

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 

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 比之财富 

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 

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 
一 个人能够富裕起来，就是因为通过生产力创造出了增量利 

益。【J副~tlV／_,是否有增量利益的生产就有增量利益生产关系 

呢?显然并非如此。 

诚如恩格斯所说 ：“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 

一 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无限增多的产品除了维持 

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 

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 ，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 

产的时候开始的。”u 可见 ，增量利益的创造古已有之 ，但并 

非有增量利益就有增量利益关系。在过往长期的个体小生 

产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个人独立投入资本和劳动，生产 

的剩余也由自己所有，就不存在增量利益的分配，也没有增 

量利益关系。 

那么增量利益关系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呢?亚当·斯密 

在书中同样揭示了这个秘密——分工合作。他 以扣针制造 

这种最简单的生产行业为例来说明分工的重要性 ：同样的生 

产条件下，一个劳动者如果独立工作一天也制造不出几枚扣 

针，但如果将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分 由不同的专门工人 

担任却能生产出数以千计的扣针。【I 由此可见 ，在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最根本的转变即在于劳动生产力上的极 

大增进，这种生产力的飞跃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亚当·斯密所描述的这种以工厂内部分工为基础的小范 

围合作生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从十六世 

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叶这一段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有统治地 

位，但是由于合作生产的范围十分有 限，增量利益的生产关 

系并没有出现多大矛盾。直到机器化生产的到来 ，合作生产 

进一步扩大 ，由工厂内部的合作成为了社会化的大合作生 

产，人类由“各自为政”的个体小生产阶段过渡到“分工合作” 

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 

因为现代社会的增量利益主要由人与人联接成企业共 

同协作生产，这种增量利益的分配也就成为一个普遍且根本 

的社会问题。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也即增量利益关系。 

随着社会化生产的逐步加深 ，增量利益关系也 日趋复杂 ，并 

上升为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社会 

关系在长期的个体小生产时代从不曾遇到，传统的法律自然 

无从调节。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正是对这种基于合作生产增量利益 

而产生的利益分配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增量利益的合作生 

产、竞争、消费(分享)、再合作生产、⋯⋯这种循环不息的过 

程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关系。调整这类关系的经济法同样 

可以根据公法和私法论来进行划分：与私人利益攸关的为一 

种新的私法——微观经济法；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为一种新的 

公法——宏观经济法。 

微观经济法是调整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生产、竞 

争、消费这三个环节中的增量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其 

调整对象大致有三类 ：企业内部人之间基于合作生产而产生 

的增量利益分配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基于市场竞争而产生 

的增量利益争夺关系、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基于消费而 

产生的增量利益分享关系。这类法律关系都是平等的市场 

主体之间的关系，市场主体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自己解决， 

只有在私权利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第二次”地去寻求国家 

司法机关的保护，这正是一种私法本质的体现。 

宏观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增量了 

利益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其调整对象也有三类：国家 

运用公共资源直接参与市场活动产生的增量利益分配关系， 

国家对市场运行进行监管产生的增量利益分配关系，国家对 

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产生的增量利益关系。在此，国家同 

样是作为生产增量利益的合作者而与市场主体产生法律关 

系，其目的是使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即产生更多的国家 

利益，这也是一种公法本质的体现。 

依此理论，作为现代法的经济法可以完全独立于传统法 

具备自己的调整对象，是任何传统法律所无法取代的。传统 

法律保护既得财产 (存量利益)不受侵害，是市场繁荣的基 

础；现代法，如经济法保障创造财富(增量利益)公平分配，是 

经济发展的关键。以传统法为基础 ，现代法为主导，才能保 

证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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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设公益服务制度，判令未成年犯罪人承担一定的社 

区公益劳动或服务处罚。法院指定一定的场所，要求未成年 

被告人在此完成特定工种和特定强度的公益劳动，使他受到 

劳动之苦并通过劳动受到教育。社区公益劳动限定在特定 

的工种和特定的强度，因此，这种公益劳动所体现的惩罚性 

要比监禁刑弱，而教育性更强，既避免了“犯罪标签”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又解决了“财产来源”的问题。所以创设公益劳 

动的方法替代罚金刑施之于未成年人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制 

度。 

通过前述未成人罚金刑利弊分析与权衡，笔者认为舍弃 

罚金刑，代之以一种替代罚金刑罚是一种较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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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riticism to Fine Punishment on Juven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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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出徼t： In recent years，juveniles’criminal c．ase displays afl obvious uptrend．Fine punishment is comparatively c0棚nl0fl in practice 

to punishjuvenilcs，the c,88e snitableforfire punishment rises yearby year andthedispute about applyingfire punishmenttojuvenilesis also 

cea ．眦 s paper discuss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the fine punishment to juvenile8 and thinks that its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reformed and conanunity volunteerlabor system shouldb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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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ve Object of Economic Law in the Tempor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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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ad： The independence of economic law’s regulative 0bject is up in the air．Traditional theory of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only 

differentiate law’8 regulative object in special view．Thetheory is limited．In temporal view，lawcan be dividedinto traditional law and mode— 

rtt law，and the law’8 regulative objeet Can be relined．Economic law is a kind ofmodern law，it has independent l'e~rUlatiVe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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